 附件一
	         新北市板橋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租佃爭議調解申請書

	區分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身分（地

主或佃農）
	身分證

字號
	住    址
	電 話

	申請人
	
	
	
	
	
	
	

	相對人
	
	
	
	
	
	
	

	利害關係人或證人
	
	
	
	
	
	
	

	申請調解目的
	□終止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變更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續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註銷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其他耕地租佃爭議事項

	爭議之

標的
	板橋區
	段
	小段
	地號
	租約面積
	爭議面積或持份

	
	板橋區
	
	
	
	
	


	
	
	
	
	
	
	

	
	
	
	
	
	
	

	
	
	
	
	
	
	

	附繳

證件
	□戶籍資料     份□耕地三七五租約正本一份

□土地登記謄本 份□爭議原因佐證文件    份

□其他         份
	附繳

副本
	

	              上項爭議請予調解    謹呈

  板橋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

                          申請人：              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 申請人提出申請書時，應將申請調解之目的、爭議標地在申請書內記戴明確。

2、 申請人申請附填具之申請書，及有關證件應按他造當事人人數提出繕本。

附件二
	壱、調解耕地租佃爭議通知書   （存根）

	申請人
	

	相對人
	

	利害關係人

或證人
	

	案由


	

	爭議之

標的
	

	附註
	通知書填發人


、、、、、、、、、、、、、、、、、、、、、、、、、、、、、、

	貳、調解耕地租佃爭議通知書（利害關係人或證人用）

	查本會  年 月 日接受      與      因

發生耕地租佃爭議申請調解一案，茲訂於  年  月  日  午  時在 

本會調解，台端係該案之利害關係人（或證人）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及本通知書，準時出席備詢。

          此致

         先生

  台北縣板橋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叁、調解耕地租佃爭議通知書   （通知申請人用）

	查本會   年  月  日 接受台端與       因                發生

耕地租佃爭議申請調解一案，茲訂於     年   月  日   午  時在

本會調解，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及本通知書，準時出席，如有書面補充意見，請於調解期日前送會為荷，如因故無法到場，得以書面委託家屬或第三人代理。      此致

                    先生

              台北縣板橋區公所 耕地租佃委員會   敬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肆、調解耕地租佃爭議通知書       （通知相對人用）

	查本會   年   月  日接受       申請與台端因         發生耕地租佃爭議申請調解一案，茲訂於   年  月  日    午    時在本會調解，請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及本通知書，準時出席，如有書面補充意見、請於調解期日前送會為荷，如因故無法到場，得以書面委託家屬或第三人代理。       此致

            先生

      台北縣板橋區公所  耕地租佃委員會   敬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委    託   書

	當事人

姓名
	
	住址
	

	不能

出席

原因
	

	委託

事由
	

	受託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

月日
	電話


	與當事人關係

	
	
	
	
	
	

	住址
	

	委託人簽章
	
	受託人簽章
	

	繳附證件：受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板橋區公所 耕地租佃委員會  調解程序筆錄

一、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證人

	區分
	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申請人
	
	
	
	
	

	申請人之委託人
	
	
	
	
	

	相對人
	
	
	
	
	

	相對人之委託人
	
	
	
	
	

	利害關係人
	
	
	
	
	


二、調解時間、地點

右開當事人耕地租佃爭議，本會   年第    號調解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點：板橋區公所三樓簡報室
3、 土地標示：

	鄉鎮區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面積（公頃）
	承租面積：公頃
	租約字號
	備註

	板橋區
	
	
	
	
	
	
	
	

	板橋區
	
	
	
	
	
	
	
	

	板橋區
	
	
	
	
	
	
	
	

	板橋區
	
	
	
	
	
	
	
	

	板橋區
	
	
	
	
	
	
	
	

	板橋區
	
	
	
	
	
	
	
	

	板橋區
	
	
	
	
	
	
	
	


4、 出席人員

    主席：                    紀錄：

    委員：

    申請人：

    相對人：

利害關係人或證人：

5、 調解經過：

（1） 兩造陳述調解之目的：

申請人陳述：

相對人陳述：

（2） 兩造陳述事實及理由並提出證據：

申請人陳述：

相對人陳述：

（3） 詢問當事人、利害關係人及證人、內容及結果：

（4） 經辦人員陳述對本件爭議有關法令及處理意見：

經辦人員：       陳述：

（5） 受派實地調查委員陳述調查結果：

受派委員：           陳述：

（6） 委員提出處理意見並敘明理由：

委員提：            （應附記理由）

     委員提：        （應附記理由）

六、調解決議如下：【調解相對人經兩次通知不到會，或未委託代理人到會，亦未提出答辯書、或拒不接受通知者，視為調解不成立；租佃委員得憑申請人陳述理由，依據法令及事實做成決議，送請調處。】

    各委員意見一致『或各委員意見不一致時，經表決委員  人多數通過』如下：

「1」 主文：

「2」 理由：

6、 本筆錄內容當場宣讀，經當事人認為無誤後，由當事人及與會委員簽名或蓋章如下：

   （如係調解成立，應報請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發給調解成立證明書。如係調解不成立，移請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調處。）

    申請人：

    相對人：

   主席宣布本案調解完畢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紀錄：

                           主席：

                           出席委員：

附件五

	壱、調處耕地租佃爭議通知書  （存根）

	申請人
	

	相對人
	

	利害關係人

或 證  人
	

	調處時間
	

	案由
	

	爭議之標的
	

	附註
	通知書填發人：


、、、、、、、、、、、、、、、、、、、、、、、、、、、、、、、、

	貳、調處耕地租佃爭議通知書   （利害關係人或證人用）

	查本會  年  月  日接受「據板橋市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移送」

與     因         發生耕地租佃爭議申請調處一案，茲訂於  年

  月  日   午  時 在本會調處，台端係該案之利害關係人（或證人）

請攜帶身分證件、印章及本通知書，肫時出席備詢。  此致

                先生

        新北市政府耕地租佃委員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